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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资 助 与 合 作 协 议

甲方（资助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欧国耀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林洲路世欧彼岸城A区9#1701 
电话：0591-88200953
乙方（受款方）：北京市晨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益宝计划）
法定代表人：周玲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优客工场
电话：1381196299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宗旨、使命和资助理念，为保证双方合作的目能有效使用相应资助款，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协议如下：
一、项目名称：公益人保险金融教育
二、项目概要：
公益人大多收入偏低，并认为自己的风险和保障能力一般，但是当公益人或家人遭遇大病或严重的意外事故无力治疗的时候，担心程度超过80%，可见公益人对自己的风险和保障意识不足，当遇到大病或意外的风险来临时，会给更多人带来担心和压力，因此需要增强公益人面对风险的保障教育内容。
本项目通过为广大公益人提供保险金融教育，增强其对保险知识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三、项目实施地：全国
四、项目周期：2018年1月-12月
五、项目资金管理方案
5.1、以甲乙双方协商通过的项目预算为准，甲方捐赠金额为人民币30000 （小写金额元）其中 20000 (小写金额元)来自   王钦  （女士/先生）的定向捐赠。按双方协商，甲方将总捐赠款项分两期拨付乙方，分别按照定向捐赠20000元+甲方80%捐赠款、甲方20%捐赠款的比例拨款，在合同正式签订生效后于5个工作日内将第一期项目捐赠费用28000（小写金额元）拨付至乙方账户；在项目结束后，收到乙方提交的项目周期报告、财务报表后、相关培训活动的记录、图片等资料，并通过乙方的评估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项目捐赠费 2000 （小写金额元 ）拨付至乙方账户。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北京市晨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
	0200  2304  0900  0045  440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城支行


5.2、 乙方应当在收到拨款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由乙方出具的与拨款金额
相等的正式发票或同等效力票据。
六、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6.1甲方有权指派专人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财务账目进行部分或全部检查。
6.2项目总结报告：在项目结束后，乙方应在十五天内向甲方提供项目总结报告，书面报告项目活动情况和财务状况。
6.3甲方有权审查乙方保存的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信息： 
6.3.1现金日记帐

6.3.2项目开支情况报告表

6.3.2财务原始凭证。
乙方应完整保存全部原始凭证以随时备查，但甲方应提前两周通知乙方；
七 、签约方权利义务
7.1 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提供资助款；乙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包括本协议附件）的要求，实施甲方所资助的公益项目；乙方应当合理使用资助款项，厉行节俭，杜绝浪费，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项目进展和全面完成，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7.2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作为主要执行方，对项目实施承担执行责任。并有义务配合甲方因为审计需要提供相关项目开展的原始文字材料、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
7.3 如乙方就受助项目的项目框架、项目实施计划、项目预算、项目实施方案等对受助项目的重要方面提出变更要求的，应当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7.4 乙方如有下列行为，甲方有权停止拨付资助款，而且有权撤销全部资助，并要求乙方归还全部资助款项（包括已拨付但未使用的款项），具体如下：
7.4.1乙方将所资助款项用于与资助项目无关，以及与资助项目内容不符的其它活动；
7.4.2 由于乙方原因致使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开始实施甲方所资助的项目，或者项目进展缓慢，严重违反项目计划的；
7.4.3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变更项目框架、项目计划、项目预算和实施方案，对项目产生重大影响，致使不能达到项目目标和预期效果的；
7.4.4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将甲方所资助项目转包或者分包的（即乙方将项目主要内容转由第三方实施的）；

7.5 如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停止拨付资助款项；已拨付但未使用完的资金和物资乙方应当归还，但乙方已经使用的资金甲方不要求追回，具体如下：

    7.5.1 甲方认为乙方所实施项目不符合项目建议书的描述，不能达到受助项目所期望的成果的；
 7.5.2 甲方为避免某项目活动对其权益构成不利影响，要求乙方暂停该项活动，而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改变的；
7.5.3 因发生情势变更，甲乙双方经协商认为继续执行受助项目已无实际意义的。
7.6 甲方有权就所资助项目进行监督、检查，乙方应当予以积极配合；甲方在检查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合同及项目建议书行为的，甲方有权要求改正。乙方拒绝或怠于改正，甲方有权停止拨付资助款项，并要求乙方归还尚未使用的款项和物资。
八、项目宣传与资助方的名誉保证
8.1 在本项目对外宣传过程中，乙方均应明确表明甲方作为项目资助方的地位；甲方在进行自身宣传过程中，有权表明作为本项目资助方的地位，并有权使用本项目的名称、标识、方案、形象、内容等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8.2 在乙方因本项目进行的对外宣传活动中，乙方应当提前知会甲方。甲方有权成为活动中的主办或协办单位。
8.3  乙方接受任何形式的媒体采访或向媒体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材料时，应当明确表述甲方的资助者地位，并善意维护甲方的名誉。
8.4  在本项目范围内，乙方可以在网站和宣传品上按甲方的VI标准使用甲方名称及标识。
8.5 在由本项目资助而产生的具有宣传或成果性质的物品或资料中，乙方均应当在物品或资料的显著位置注明甲方名称及其资助方地位。
9、  信息披露

基于甲方规范化和透明化的组织发展原则，甲方有权面向公众披露甲方包括本项目在内的甲方所资助项目的过程和成果方面的正式或非正式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议书、捐赠协议、预算细目、项目实施进展报告、财务检查报告、评估报告、完成报告、财务开支状况等方面的信息。
10、 法律责任与争议处理方式
在本项目合作过程中，因实施本项目而产生的知识产权成果（包括有关报告、说明、策划方案、统计数据、录音录像、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商标、专利等），其知识产权的申请、归属、使用权、转让权及收益权等，应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书面共识以确定双方权益。非经另一方许可，单方面就上述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均为无效。 甲乙双方确定上述产品的使用、加印、信息传播、表演、摄制（录音录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汇编、出版发行等权利并达成书面共识后，并无需向对方或任何第三方支付报酬，但需注明相关知识产权的来源。乙方作为项目的主要实施方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明确告知其他参与方或参与人，甲方拥有上述权利。甲乙任何一方向第三方转让上述产品的使用权，均需通过对方许可。
11、 其他资金来源

在项目合作期间内，甲方鼓励乙方实施开展的项目进行多方筹款，但对于甲方已经资助部分的不得重复向其他单位申请或者接受贷款，如有发现，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乙方筹集其它资金用于本项目，则应当分别建账列明收支，并分别报告不同来源资金的使用情况。
12、 协议生效与终止

9.1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均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本协议指定项目的项目周期（原则上以本协议所附项目建议书为准，但可视本协议签订的具体日期酌情顺延）。

9.2 本协议约定的终止情况发生的，有权解除和终止本协议一方应当向其他方发出解除和终止本协议的通知，并在该通知送达其他方时发生终止协议效力。
9.3 本协议终止的，双方应当进行清算，如存在已归还拨付但未使用的款项和物资的，应当按照约定归还甲方。
13、 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所形成的补充条款与本协议的内容同等有效，如补充条款与本协议条款冲突，以补充条款为准。
十四、附则
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项目建议书（含：项目实施计划、项目预算及项目考核表等）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
（盖章）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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